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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規 則
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令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產業市字第11130180782號

廢止「臺北市台北熊好券市集券發放作業規定」，並自111年8月15日起生效。

局長  林崇傑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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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及 送 達

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商二字第1116026480號

主旨：富睿能源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(詳如附件清冊)，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

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情事，經本處分別以111年7月14日北市商二字第

111301059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，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

皆無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送達。

依據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處111年7月14日北市商二字第11130105900號等函。

二、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，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，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

章洽領，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，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（臺北市商

業處登記服務科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）。

處長  高振源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1 年第  149  期

2



製
表
日

期
:
11

1/
08
/0

1

頁
  
  

次
：
1

序
號

統
一

編
號

公
  
司

  
名
  

稱
負
責

人

1
91
11

09
55

富
睿
能

源
有
限

公
司

林
素

蓮

2
91
07

77
45

普
新
投

資
股
份

有
限
公

司
白
康

祺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6
00

0號

共
計
：
2筆

北
市
商
二

字
第

11
16
02

64
80

號

無
營

業
公

司
通
知

公
司
限

期
申

復
刊
登

臺
北
市

政
府
公

報
清

冊
案

由
：
M1

91

批
號
：
11

14
2

處
分

函
日

期
及
文

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90

0號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1 年第  149  期

3



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商二字第1116026479號

主旨：金箭實業有限公司等80家公司(詳如附件清冊)，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

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，經本處分別以111年7月14日北市商二字第

111300976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，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

皆無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送達。

依據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處111年7月14日北市商二字第11130097600號等函。

二、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，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，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

章洽領，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，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（臺北市商

業處登記服務科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）。

處長  高振源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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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47
24
97

74
71

猴
猴
味

有
限
公

司
曾
梓

謙

48
70
58

80
30

鉅
貫
德

科
技
股

份
有
限

公
司

林
素

美

49
42
82

24
22

台
灣
牛

津
一
號

有
限
公

司
Da
mi

an
Jo
hn

Pr
en

ti
ce

50
42
85

35
63

站
酒
鎵

餐
飲
事

業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
鄧
筑

双

51
43
77

94
92

蔓
尼
萊

國
際
生

物
科
技

有
限
公
司

黃
子

境

52
52
24

06
35

皇
馬
國

際
貿
易

有
限
公

司
王
佑

榮

53
52
50

82
74

敦
厚
堂

餐
廳
有

限
公
司

秦
康

泰

54
29
14

92
34

揚
贏
國

際
有
限

公
司

楊
智

評

55
65
19

01
71

阿
瑪
杜

國
際
貿

易
有
限

公
司

施
友

心

56
52
75

81
94

上
永
泰

實
業
有

限
公
司

梁
予

碩

57
52
85

50
07

奧
鉅
國

際
有
限

公
司

王
紹

宇

58
52
85

77
85

錢
進
有

限
公
司

陳
建

宏

59
55
15

04
04

愛
大
地

環
保
科

技
顧
問
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陳
芊

香

60
55
83

76
37

奧
創
國

際
投
資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李
喬

中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3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4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5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6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70

0號

共
計
：
80

筆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7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8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9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0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1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2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1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2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3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4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5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60

0號

案
由
：
M1

92

批
號
：
11

14
2

處
分

函
日

期
及
文

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1
8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1
9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2
00

0號

北
市
商
二

字
第

11
16
02

64
79

號

無
營

業
公

司
通
知

公
司
限

期
申

復
刊
登

臺
北
市

政
府
公

報
清

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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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表
日

期
:
11

1/
08
/0

1

頁
  
  

次
：
4

序
號

統
一

編
號

公
  
司

  
名
  

稱
負
責

人

61
55
84

87
96

里
昂
有

機
有
限

公
司

葉
霈

璿

62
27
29

29
23

天
順
投

資
股
份

有
限
公

司
(1
08

02
19

當
然

解
任

)

63
42
99

73
92

環
視
創

富
汽
車

租
賃
有

限
公
司

呂
應

必

64
54
69

12
61

勝
憲
工

程
有
限

公
司

王
景

弘

65
50
86

36
20

小
禾
富

山
設
計

顧
問
有

限
公
司

吉
國

寧

66
50
87

03
12

卓
越
國

際
商
貿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林
輝

亮

67
50
87

21
41

神
農
真

寶
生
技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何
元

富

68
28
36

46
08

百
恩
生

物
科
技

有
限
公

司
吳
俐

慧

69
54
51

87
61

鋐
易
有

限
公
司

莊
淑

惠

70
42
80

88
63

威
廉
維

克
有
限

公
司

李
英

彰

71
82
82

85
98

麥
喬
安

國
際
有

限
公
司

陳
曉

峯

72
85
02

84
59

飛
亞
國

際
快
捷

有
限
公

司
黃
智

宇

73
85
02

88
72

纍
纍
共

享
管
理

顧
問
有

限
公
司

王
冕

74
85
07

49
30

元
象
國

際
股
份

有
限
公

司
闕
郁

書

75
83
95

22
43

和
胤
裝

潢
工
程

有
限
公

司
詹
榮

和

76
83
18

20
76

美
通
國

際
貿
易

有
限
公

司
梁
坤

正

77
83
07

51
47

好
祖
意

設
計
有

限
公
司

鄭
祖

杰

78
83
22

42
87

成
富
貴

實
業
有

限
公
司

鄭
仰

榮

79
90
88

14
77

那
也
樓

股
份
有

限
公
司

黃
宏

震
豪

80
91
06

16
87

新
儲
投

資
有
限

公
司

陳
嘉

暘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70

0號

共
計
：
80

筆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1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2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3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4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5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6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5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6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7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8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9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5
0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9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0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1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2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30

0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4
40

0號

北
市
商
二

字
第

11
16
02

64
79

號

無
營

業
公

司
通
知

公
司
限

期
申

復
刊
登

臺
北
市

政
府
公

報
清

冊
案

由
：
M1

92

批
號
：
11

14
2

處
分

函
日

期
及
文

號

11
1年

07
月

14
日
北

市
商
二

字
第
11

13
01
03
80

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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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停字第1113065619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111年7月份本市松壽路12號等46處違規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逾期未領公

告清冊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

7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告期間：3個月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）。

二、旨揭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自行車（違規日期：1110716-1110731）共計98輛，目

前仍留置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（電話：02-27398983）或公有撫遠放置場（電話

：02-27616571）保管待領，請各權利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，依規定辦理領

取，逾期仍未認領者，將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
局長  陳學台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1 年第  149 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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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5873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4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5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6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7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8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9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372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沒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3 111.07.19 晉江街 163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4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5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7 111.07.19 晉江街 163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1 111.07.19 捷運古亭站 2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2 111.07.19 羅斯福路 2段 176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3 111.07.19 羅斯福路 2段 176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0 111.07.21 和平東路 1段 35 號旁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1 111.07.21 和平東路 1段 25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7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55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25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57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23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62 111.07.22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67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61 號 10:5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3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96 巷口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5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94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6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00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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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678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00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686 111.07.22 撫遠街 374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87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89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90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397 111.07.23 昆明街 33 號 10:5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9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0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1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2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3 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685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7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0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2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3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2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5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9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5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2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5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6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1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8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9號 12:3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9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9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0 111.07.24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1 111.07.24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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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727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9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0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1 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732 111.07.24 信義路 4段 258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7 111.07.24 光復南路 680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45 111.07.25 復興南路 2段 187 號 10:57 
有鎖 
坐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5 111.07.25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0:5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7 111.07.25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0:57 
無鎖 
坐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9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 之 4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1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-5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5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6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8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9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0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6 111.07.26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9 111.07.26 復興南路 2段 197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4 111.07.27 復興南路 2段 236 號 10:28 
有鎖 
座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6 111.07.27 建國南路 2段 231 號 10:2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9 111.07.27 建國南路 2段 231 號 10:2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99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2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45 
沒有鎖 
後輪沒氣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6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0: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7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0:45 剪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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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808 111.07.29 安和路 2段 13 號 10:45 沒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2 111.07.29 信義路 4段 225 號 10:45 
有鎖 
剪鎖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5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6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7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9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90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1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2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3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之 1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7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
有鎖 
椅子壞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8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9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0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1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2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
有鎖前後
輪胎沒氣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煞車壞 

A006452 111.07.30 民族西路 5號水門 13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453 111.07.30 民族西路 5號水門 13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8833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103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5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9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6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9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7 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7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838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9 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合計  98 輛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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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停字第1113065619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111年7月份本市松壽路12號等46處違規停放經拖吊之自行車逾期未領公

告清冊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暨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

7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告期間：3個月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）。

二、旨揭清冊所列違規逾期未領自行車（違規日期：1110716-1110731）共計98輛，目

前仍留置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（電話：02-27398983）或公有撫遠放置場（電話

：02-27616571）保管待領，請各權利關係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，依規定辦理領

取，逾期仍未認領者，將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
局長  陳學台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1 年第  149  期

14



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5873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4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5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6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7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8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5879 111.07.16 松壽路 12 號 11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372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沒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3 111.07.19 晉江街 163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4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5 111.07.19 晉江街 161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77 111.07.19 晉江街 163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1 111.07.19 捷運古亭站 2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2 111.07.19 羅斯福路 2段 176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383 111.07.19 羅斯福路 2段 176 號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0 111.07.21 和平東路 1段 35 號旁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1 111.07.21 和平東路 1段 25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47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55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25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57 111.07.21 復興南路 2段 223 號 10:56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62 111.07.22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67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61 號 10:5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3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96 巷口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5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94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6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00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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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678 111.07.22 和平東路 2段 100 號 10:50 有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6686 111.07.22 撫遠街 374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87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89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690 111.07.22 撫遠街 376 巷 12:45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397 111.07.23 昆明街 33 號 10:50 未上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79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0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1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2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3  111.07.23 保儀路 74 巷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685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87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0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2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693 111.07.23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1:2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2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5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09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5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2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25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6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11 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8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9號 12:30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19 111.07.23 復興南路 2段 9號 12:3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0 111.07.24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1 111.07.24 復興南路 2段 20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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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727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29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0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1  111.07.24 安和路 2段 1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732 111.07.24 信義路 4段 258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37 111.07.24 光復南路 680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45 111.07.25 復興南路 2段 187 號 10:57 
有鎖 
坐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5 111.07.25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0:5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7 111.07.25 捷運台電大樓站 3號出口 10:57 
無鎖 
坐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59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 之 4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1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-5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5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7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6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8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69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0 111.07.26 羅斯福路 3段 293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6 111.07.26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1:00 無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79 111.07.26 復興南路 2段 197 號 11:00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4 111.07.27 復興南路 2段 236 號 10:28 
有鎖 
座墊破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6 111.07.27 建國南路 2段 231 號 10:2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89 111.07.27 建國南路 2段 231 號 10:2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799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2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201 號 10:45 
沒有鎖 
後輪沒氣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6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0:45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07 111.07.29 復興南路 2段 199 號 10:45 剪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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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違規自行車公告清冊 

單號 違規日期 違規地點 
進場

時間 

有無    

加鎖 
存放地點 備註 

A008808 111.07.29 安和路 2段 13 號 10:45 沒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2 111.07.29 信義路 4段 225 號 10:45 
有鎖 
剪鎖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5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6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7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88 之 4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19 111.07.29 新生南路 3段 90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1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2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3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6之 1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7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
有鎖 
椅子壞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8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29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0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1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沒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2 111.07.29 羅斯福路 4段 32 號 11:37 
有鎖前後
輪胎沒氣 

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煞車壞 

A006452 111.07.30 民族西路 5號水門 13:30 有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6453 111.07.30 民族西路 5號水門 13:30 未鎖 撫遠逾期車輛放置場  

A008833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103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5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9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6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9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7 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7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A008838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 

A008839  111.07.31 復興南路 1段 81 號 11:48 有鎖 龍門國中地下停車場 電動車 

合計  98 輛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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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
地址：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

承辦人：丘淑娟

電話：23752100#1509

傳真：2311-6412

電子信箱：jury@police.taipei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13060479號

主 旨：檢送本局信義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

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據本局信義分局111年8月2日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130434851號函辦理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惠請刊登市府公報)

副 本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

局長  楊源明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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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　公告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信分交字第11130434852號
附件：清冊1份(計1頁)   

主旨：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公示李崇榮等8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(計1頁)。   

依據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 
行政程序法第78、81條。   

公告事項：　

一、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，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

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
裁決書。   

二、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，自公示送達生效(登載市府公報
滿20日)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，本分局將依法移
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。   

分局長 王寶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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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
受處分人姓

名
出生年份 身分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(處分主文)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

1 李崇榮 44年 A11115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3695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2 鄭逸文 62年 A12373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QK240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3 陳曼慈 85年 F22939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Z598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4 藍木生 47年 G12043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2H3J779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5 呂春寶 50年 H22031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Z655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6 曾令朝 52年 J12067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0H57474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7 李永祿 60年 S12057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0H4P820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8 詹錦玲 51年 Y22037****
北市警信分交裁字第A01H51750號

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信義分局

舉發違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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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
地址：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

承辦人：丘淑娟

電話：23752100#1509

傳真：2311-6412

電子信箱：jury@police.taipei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13060705號

主 旨：檢送本局松山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

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據本局松山分局111年8月2日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130452171號函辦理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惠請刊登市府公報)

副 本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

局長  楊源明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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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　公告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松分交字第11130452172號
附件：清冊1份(計1頁)   

主旨：公告本分局依法舉發王顏惠1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
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(計1頁)。   

依據：　

一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   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、81條。   

公告事項：　

一、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，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裁罰室

領取旨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
裁決書。   

二、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，自公示送達生效(登載市府公報
滿20日)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，本分局將依法移
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。   

分局長    陳昭甫
 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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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

受處分

人姓名

出生

年份

身分統一編

號

裁決書字號及件數

(處分主文)
文書保管機關

備

註

1 王顏惠 48 A12084****
北市警松分交裁字第

A00ZWP285號等計1件裁決書

臺北市政府警

察局松山分局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公示

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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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130301632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16輛違規代保管車輛應送達清冊1份。

依據： 

 
一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3項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代保管車輛16輛，經以雙

掛號郵件郵寄登記之車籍（戶籍）地，通知限期領回，惟因查無此人或地址遷移

不明致無法送達，依法辦理公示送達。

二、旨揭各車輛所有人，自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發行後滿20日仍未領者，由移置保管

機關依法處理之。

局長  楊源明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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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~  公示→1110601~1110630     資料總筆數：16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 車籍所站

1
A02ZXP

525
222-Ｏ 重機 葉ＯＯ 光陽 SR30BB-404553       111061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
A00S2H

316
AYN-Ｏ 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D25BB-112055       1101102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
A00TO3

092
GXM-Ｏ重機 邵ＯＯ 三陽 AT139866            111060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
A01G8R

182
PPC-Ｏ 重機 廖ＯＯ 台鈴 DH21-004402         111063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
A00H2Q

518
DUA-Ｏ 輕機 郭ＯＯ 三陽 RL146900            111062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6
A00M32

509
BEJ-Ｏ

自小貨

車
楊ＯＯ SUZUKI 160901 111060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7
A00E914

01
1555-Ｏ

自小客

車
余ＯＯ 中華 4G18J072968         111063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8
A00E923

05
5589-Ｏ

自小客

車
韓ＯＯ BUICK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9
A01J1N0

90
282-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E3B8E-689492        1110624

士林監理

站

10
A01F5I1

97
CX-Ｏ

自小客

車
吳ＯＯ 國瑞 5E1157078           1110616

士林監理

站

11
A01EM

Q565
BFP-Ｏ 重機 陳ＯＯ 台鈴 DG31005868          1110609

基隆監理

站

12
A00F5N

850
9198-Ｏ

自小客

車
林ＯＯ NISSAN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19

臺北區監

理所

13
A01E9R

036
Q2-Ｏ

自小客

車
李ＯＯ NISSAN B14XTA28607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區監

理所

14
A02MQF

375
ENP-Ｏ 重機 施ＯＯ 睿能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523

板橋監理

站

15
A00M2

M596
JK2-Ｏ 重機 吳ＯＯ 光陽 SG20AB-128038       1110629

桃園監理

站

16
A00EM

Y404
MRB-Ｏ重機 高ＯＯ 光陽 SG20JC-102732       1110613

南投監理

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依法公示送達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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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心字第1113035574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局111年8月2日北市衛心字第1113035571號裁處書，應送達賴紀康君

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A12348****）裁處書正本1件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查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，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

示送達。

二、應送達之裁處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領取。

三、上開送達，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，自最後

刊登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效力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。

(一)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。

(二)電話：1999（外縣市02-27208889）轉1885。

(三)聯絡人員：龍老師。

局長  黃世傑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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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都建字第1116157808號

主旨：預告「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」修正草案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、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

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準用第八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修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。

二、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全文（請參閱附件）。

三、本次僅微幅修正第三點、第五點及新增第六點條文，屬少數條文修正，為加速修

法時程以利市政之推動，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字第1050175399號函

及法務部104年3月19日法律字第10403502840號函規定，縮短本案預告期間為14日

。任何人得自本修正草案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，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意

見。

四、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；傳真

：（02）27595769；網址：http://www.dba.tcg.gov.tw/。「意見信箱」/「建管

信箱」；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8517。聯絡人：郭建佑。

市長  柯文哲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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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」 
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計指導原則（以下簡稱本原則）係

於 110 年 5 月 10 日發布，並自 110 年 5 月 18 日生效。歷經一年餘之

施行期間，迭經各界反映部分條文之適用有其窒礙難行之處。其中經

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、建造執照預審小組討論

者，已彙整相當數量之案例，宜將該等案例所遇問題納入修正；另本

市有關機車停車空間之相關規定，散見於各類函釋、會議紀錄，亦宜

以明文統一規定，以落實依法行政之原則，故納入本次修正內容。 

本次修正第三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及第七點草案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明定部分類型不適用本原則有關基地規模之規定，並調整基地

規模之大小，以符合檢討合理停車空間及預防違規使用情形。

（修正條文第三點第一款） 

二、 修正與現行其他法規扞格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三點第四款） 

三、 修正標點符號。（修正條文第五點） 

四、 明定本市建築物附設機車停車空間之設置規定。（新增條文第

六點） 

五、 點次遞移，餘未修正。（修正條文第七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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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深
度
及

面
積

以
扣

除
騎

樓
或
無

遮
簷
人
行

道
後

之
寬

一
、

 部
分

建
築
類

型
或
因
其

他
法

規
限

制

造
成

適
用
本

原
則
有
關

基
地

規
模

之

規
定

確
有
困

難
；
或
因

設
置

於
地

面

層
以

上
違
規

可
能
性
極

低
，

故
予

列

舉
明

文
排
除

不
適
用
本

點
第

一
款

之

除
外

規
定
，

說
明
如
下

：
 

（
一

）
 公

有
建

築
物

由
各
權
管

機
關

自
行

維
護

，
地
面

層
以
上
之

停
車

空
間

違
規

可
能
性

極
低
，
爰

予
排

除
不

適
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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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臺

北
市

建
築

物
附

設
停

車
空

間
設

計
指

導
原

則
」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
表
 

修
正

條
文
 

現
行

條
文
 

修
正

說
明
 

其
寬

度
、
深

度
及
面
積

以
扣

除
騎

樓
或

無
遮
簷

人
行
道
後

之
寬

度
、

深
度

及
面
積

計
算
之
。

 

（
二

) 設
置

室
內
停

車
空
間
之

樓
地

板
面

積
合

計
不
得

超
過
二
百

五
十

平
方

公
尺

。
 

（
三

) 室
內

停
車
空

間
及
其
他

居
室

空
間

應
分

別
集
中

設
置
，
且

與
鄰

接
之

室
內

其
他
用

途
及
逃
生

避
難

路

徑
，

均
應
以

一
小
時
以

上
防

火
時

效
且

無
開
口

厚
度
達
三

十
公

分
以

上
之

防
火
實

牆
區
劃
分

隔
，

該
停

車
空

間
除
車

道
外
並
得

留
設

一
處

出
入

口
連
接

室
內
逃
生

避
難

路
徑

通
往

戶
外
，

該
出
入
口

應
設

置
具

有
一

小
時
以

上
防
火
時

效
且

具
遮

煙
性

能
之
防

火
門
。
 

（
四

) 
停

車
空

間
臨

接
道
路
側

及
地

界
側

之
外

牆
、
車

道
門
及
圍

牆
透

空

度
、

深
度
及

面
積
計
算

之
。

 

 

 （
二

) 
設

置
室

內
停

車
空
間
之

樓
地

板
面

積
合

計
不
得

超
過
二
百

五
十

平
方

公
尺

。
 

（
三

) 
室

內
停

車
空

間
及
其
他

居
室

空
間

應
分

別
集
中

設
置
，
且

與
鄰

接
之

室
內

其
他
用

途
及
逃
生

避
難

路

徑
，

均
應
以

一
小
時
以

上
防

火
時

效
且

無
開
口

厚
度
達
三

十
公

分
以

上
之

防
火
實

牆
區
劃
分

隔
，

該
停

車
空

間
除
車

道
外
並
得

留
設

一
處

出
入

口
連
接

室
內
逃
生

避
難

路
徑

通
往

戶
外
，

該
出
入
口

應
設

置
具

有
一

小
時
以

上
防
火
時

效
且

具
遮

煙
性

能
之
防

火
門
。
 

（
四

) 
停

車
空

間
臨

接
道
路
側

之
外

牆
、

車
道

門
及
圍

牆
透
空
率

，
合

計
應

（
二

）
 農

舍
之

建
築

基
地
為
本

市
之

農
業

區
、

保
護
區

，
屬
非
都

市
發

展
土

地
，

且
多
數

為
法
定
山

坡
地

範

圍
，

為
避
免

基
地
開
挖

，
維

持
原

地
形

地
貌
，

以
設
置
於

地
面

層
以

上
為

宜
，
爰

予
排
除
不

適
用

。
 

（
三

）
 無

障
礙

停
車

位
業
經
內

政
部

函
示

不
得

以
汽
車

昇
降
機
通

達
，

確
有

於
地

面
層
設

置
之
需
要

，
爰

予
排

除
不

適
用
。
 

二
、

 本
點

第
一
款

原
規
定
之

18
公

尺

寬
、

深
度
，

經
實
務
驗

證
，

僅
夠

符

合
車

行
斜
坡

道
迴
轉
需

求
，

並
無

餘

裕
設

置
停
車

空
間
，
權

衡
後

續
預

防

違
規

使
用
管

理
與
停
車

空
間

配
置

合

理
性

，
爰
維

持
單
邊
寬

度
18

公

尺
，

深
度
增

加
單
邊
設

置
單

排
停

車

位
長

度
(5
.5

公
尺

)、
迴

轉
半

徑
(5

公
尺

)、
單

車
道

（
3.
5
公

尺
）
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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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臺

北
市

建
築

物
附

設
停

車
空

間
設

計
指

導
原

則
」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
表
 

修
正

條
文
 

現
行

條
文
 

修
正

說
明
 

率
，

合
計
應

達
百
分
之

七
十

以

上
。
 

達
百

分
之
七

十
以
上
。

鄰
接

地
界

側
，

應
以
一

小
時
以
上

防
火

時
效

之
無

開
口
防

火
實
牆
區

劃
分

隔
。
 

停
車

位
前
方

所
需
空
間

(6
-3

.5
=2

.5

公
尺

)為
25

公
尺

(5
+5

+3
.5

+3
.5
+5

.5
+2

.5
=2

5)
，

故

基
地

面
積
酌

予
放
寬
為

45
0
平

方
公

尺
(1

8x
25

=4
50
)。

 

三
、

 
本

點
第

四
款

後
段
之
原

規
定

因
與

本
市

都
市
設

計
審
議
之

規
定

扞
格

（
參

見
11
0
年

度
「
臺

北
市

都
市

設
計

及
土
地

使
用
開
發

許
可

審
議

委
員

會
審
議

參
考
範
例

」
第

二
點

第
三

款
第
四

目
後
段
規

定
），

且
鄰

地
界

側
以
無

開
口
之
防

火
實

牆
區

劃
分

隔
，
無

法
由
外
觀

判
斷

實
際

使
用

情
形
徒

增
稽
核
困

難
，

並
增

加
通

風
、
採

光
等
設
備

及
電

力
負

擔
，

爰
予
刪

除
，
回
歸

依
建

築
技

術
規

則
及
相

關
函
釋
規

定
辦

理
。
 

四
、

建
築
執

照
申
請
案

，
於

地
下

層
附

設
室

內
汽
車

及
機
車
停

車
空

間
之

四
、

 建
築

執
照
申

請
案
，
於

地
下

層
附

設
室

內
汽
車

及
機
車
停

車
空

間
之

未
修
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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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臺

北
市

建
築

物
附

設
停

車
空

間
設

計
指

導
原

則
」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
表
 

修
正

條
文
 

現
行

條
文
 

修
正

說
明
 

樓
層

，
該
樓

層
停
車
空

間
及

其
他

居
室

空
間
，

應
分
別
集

中
設

置
，

且
與

鄰
接
之

室
內
其
他

居
室

及
逃

生
避

難
路
徑

，
應
分
別

以
一

小
時

以
上

防
火
時

效
且
無
開

口
厚

度
 

 

達
三

十
公
分

以
上
之
防

火
實

牆
或

寬
度

二
公
尺

以
上
走
廊

、
梯

廳
區

劃
分

隔
。
其

出
入
口
應

設
置

具
有

一
小

時
以
上

防
火
時
效

且
具

遮
煙

性
能

之
防
火

門
。
 

樓
層

，
該
樓

層
停
車
空

間
及

其
他

居
室

空
間
，

應
分
別
集

中
設

置
，

且
與

鄰
接
之

室
內
其
他

居
室

及
逃

生
避

難
路
徑

，
應
分
別

以
一

小
時

以
上

防
火
時

效
且
無
開

口
厚

度
 

 

達
三

十
公
分

以
上
之
防

火
實

牆
或

寬
度

二
公
尺

以
上
走
廊

、
梯

廳
區

劃
分

隔
。
其

出
入
口
應

設
置

具
有

一
小

時
以
上

防
火
時
效

且
具

遮
煙

性
能

之
防
火

門
。
 

五
、

 依
第

三
點
及

第
四
點
規

定
設

計
之

建
築

執
照
申

請
案
，
應

於
注

意
事

項
內

註
記
：「

起
造

人
應

依
原

核

定
用

途
使
用

，
並
將
建

築
物

用
途

詳
細

告
知
各

承
買
戶
，

除
於

使
用

執
照

及
公
寓

大
廈
管
理

規
約

草
約

中
明

確
記
載

外
，
產
權

移
轉

應
列

入
交

代
，
且

須
記
載
於

公
寓

大
廈

管
理

規
約
。

施
工
中
加

強
樣

品
屋

五
、

 依
第

三
點
及

第
四
點
規

定
設

計
之

建
築

執
照
申

請
案
，
應

於
注

意
事

項
內

註
記
：「

起
造

人
應

依
原

核

定
用

途
使
用

，
並
將
建

築
物

用
途

詳
細

告
知
各

承
買
戶
，

除
於

使
用

執
照

及
公
寓

大
廈
管
理

規
約

草
約

中
明

確
記
載

外
，
產
權

移
轉

應
列

入
交

代
，
且

須
記
載
於

公
寓

大
廈

管
理

規
約
。

施
工
中
加

強
樣

品
屋

修
正

標
點
符

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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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臺

北
市

建
築

物
附

設
停

車
空

間
設

計
指

導
原

則
」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
表
 

修
正

條
文
 

現
行

條
文
 

修
正

說
明
 

及
預

售
中
心

之
管
理
，

樣
品

屋
、

實
品

屋
及
圖

說
應
符
合

發
照

圖
說

及
用

途
，
並

於
現
場
對

外
明

顯
處

張
貼

公
告
說

明
。
使
用

執
照

核
發

後
二

年
內
，

持
續
加
強

巡
查

及
不

定
期

檢
查
，

如
發
現
室

內
停

車
空

間
涉

有
違
規

室
內
裝
修

行
為

或
違

規
使

用
者
，

將
依
法
加

重
查

處
。

」
 

及
預

售
中
心

之
管
理
，

樣
品

屋
、

實
品

屋
及
圖

說
應
符
合

發
照

圖
說

及
用

途
，
並

於
現
場
對

外
明

顯
處

張
貼

公
告
說

明
。
使
用

執
照

核
發

後
二

年
內
，

持
續
加
強

巡
查

及
不

定
期

檢
查
，

如
發
現
室

內
停

車
空

間
涉

有
違
規

室
內
裝
修

行
為

或
違

規
使

用
者
，

將
依
法
加

重
查

處
。

」。
 

六
、

 
有

關
機

車
停

車
空
間
之

設
置

，

依
下

列
規
定

辦
理
：
 

（
一

）
 機

車
停

車
位

尺
寸
：
長

二
二

Ｏ

公
分

、
寬
九

Ｏ
公
分
。

 

（
二

）
 機

車
車

道
：

寬
度
為
一

二
Ｏ

公

分
以

上
，
坡

度
不
得
超

過
一

比

八
。
 

（
三

）
 機

車
客

貨
昇

降
機
：
車

廂
尺

寸

為
淨

寬
一
二

Ｏ
公
分
、

深
二

四

Ｏ
公

分
以
上

，
且
載
重

應
符

合
 

 
一

、
 本

點
新

增
。
 

二
、

 原
規

定
欠
缺

對
於
機
車

停
車

位
之

設

置
規

範
，
爰

依
現
行
執

行
方

式
，

予

以
增

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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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臺

北
市

建
築

物
附

設
停

車
空

間
設

計
指

導
原

則
」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
表
 

修
正

條
文
 

現
行

條
文
 

修
正

說
明
 

CN
S
規

範
之

客
貨

兩
用
昇

降
機

或
其

他
符

合
CN
S
規
範

之
昇

降

機
。
 

（
四

）
 機

車
位

不
得

設
置
於
斜

坡
上

。
 

（
五

）
 原

有
合

法
建

築
物
增
設

機
車

停

車
空

間
，
應

以
坡
道
連

接
道

（
通

）
路
者

，
其
坡
度

不
得

大

於
一

比
六
，

並
應
設
置

安
全

防

護
措

施
及
樹

立
警
告
標

誌
。

 

七
、

 因
用

途
、
構

造
特
殊
，

或
其

他
不

可
歸

責
於
申

請
人
因
素

，
以

致
適

用
本

原
則
確

有
困
難
者

，
得

經
臺

北
市

建
造
執

照
預
審
小

組
，

審
議

通
過

後
，
得

不
適
用
本

原
則

一
部

或
全

部
之
規

定
。
 

六
、

 因
用

途
、
構

造
特
殊
，

或
其

他
不

可
歸

責
於
申

請
人
因
素

，
以

致
適

用
本

原
則
確

有
困
難
者

，
得

經
臺

北
市

建
造
執

照
預
審
小

組
，

審
議

通
過

後
，
得

不
適
用
本

原
則

一
部

或
全

部
之
規

定
。
 

點
次

修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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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府都新字第11160105161號

主旨：公告核定實施泰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通化

段四小段336地號等26筆(原22筆)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計畫書圖，並自民國

111年8月5日零時起生效。

依據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公告起迄日期：自民國111年8月5日起，至民國111年9月3日止。

二、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：

(一)閱覽日期：自民國111年8月5日起，至111年9月3日止。

(二)閱覽網址：https://uro.gov.taipei/。

(三)查詢方式：進入本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，並輸入本案資料蒐尋

即可。

(四)注意事項：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，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

關規定辦理，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三、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：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四小段336地號等26筆土地。

四、本都市更新事業係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，後續應俟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擬

具權利變換計畫，經本府核定後，始得據以實施。

五、公告地點及張貼處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(網址：https://www.gov.taipei/，於「市政公告」

＞「電子公告欄」查詢，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

閱覽)。

(二)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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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。

(四)臺北市大安區通安里辦公處公告欄。

(五)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（不含附件）。

六 、 本 案 公 開 閱 覽 計 畫 書 ， 歡 迎 至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官 網 （ 網 址

：https://uro.gov.taipei/），「都市更新雲端查詢」區輸入本案資料後，可直

接下載計畫書內容，另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，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

關規定辦理，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市長  柯文哲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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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0434152號

主旨：公告註銷游承興建築師事務所游承興建築師開業登記。

依據：建築師法第10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建築師姓名：游承興。

二、身分證字號：A10397ＯＯＯＯ。

三、開業證字號：工師業字第B000782號。

四、事務所名稱：游承興建築師事務所。

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萬壽路43-3號。

六、建築師證書：建證字第001145號。

七、備註：死亡註銷。

局長  黃一平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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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0430942號

主旨：公告註銷許明翹建築師事務所許明翹建築師開業登記。

依據：建築師法第10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建築師姓名：許明翹。

二、身分證字號：J10039ＯＯＯＯ。

三、開業證字號：工師業字第B000515號。

四、事務所名稱：許明翹建築師事務所。

五、事務所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20巷10號2樓。

六、建築師證書：建證字第0491號。

七、備註：自請註銷。

局長  黃一平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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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113027910號

主旨：新增「延平北路二段45號戶外梯」為歷史建築「延平北路二段45號店屋」歷史建

築本體，新增「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541-1、541-2、542-1地號」納入歷史建築定

著土地範圍，並廢止原公告之之面積及地號部分。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5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條規定，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主管機關，在直轄市為直轄市

政府，臺北市政府業於96年6月1日以府文化秘字第09631165300號公告，自公告日

起委任本局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項。

二、新增「延平北路二段45號戶外梯」為歷史建築「延平北路二段45號店屋」歷史建

築本體，新增「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541-1、541-2、542-1地號」納入歷史建築定

著土地範圍。

(一)名稱：延平北路二段45號店屋。

(二)種類：店屋。

(三)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45號。

(四)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

１、新增部分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延平北路二段45號

戶外樓梯，土地為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541-1（3平方公尺）、541-2（4平方

公尺）、542-1（5平方公尺）地號土地。

２、新增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歷史建築本體為延平

北路2段45號建築本體（含戶外梯），建物為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867建號

（建物總面積100.83平方公尺），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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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1（16平方公尺）、541-1（3平方公尺）、541-2（4平方公尺）、

542（36平方公尺）、542-1（5平方公尺）地號等5筆土地。（實際保存面積

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）。

(五)變更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：

１、迪化段一小段541-1及541-2地號為房屋及騎樓坐落之地號，左側戶外樓梯為

原建物範圍（坐落迪化段一小段542-1地號），具保存價值。

２、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3款登錄基準。

三、本局101年8月17日北市文化二字第10130366200號公告登錄歷史建築「延平北路二

段45號店屋」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為「建築物座落土地為

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541、542地號等2筆土地（面積約56平方公尺）；建築物為臺

北市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867建號（面積100.83平方公尺）（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

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）」之部分廢止。

四、本件文化資產所有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者，請依文化資

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、訴願法第14條第2項及第58條等規定，自知悉本件行政處分

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以正本向本局遞送（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
1號4樓東北區），並將副本寄送本府法務局（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東北區）。另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訴願之提起以本局收受訴願書之日

期為準，而非投郵日，為免郵遞遲誤儘早送件，以維權益。

代理局長  蔡宗雄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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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建築「延平北路二段 45號店屋」 範圍示意圖 

 

 

歷史建築本體為延平北路 2段 45號建築本體（含戶外梯），建物為大同區

迪化段一小段 867建號（建物總面積 100.83平方公尺），建築物坐落土地

為大同區迪化段一小段 541(16 平方公尺)、541-1(3 平方公尺)、541-2(4

平方公尺)、542(36平方公尺)、542-1(5平方公尺)地號等 5筆土地。(實

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） 
 

 圖例：              歷史建築本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著土地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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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開字第11100961691號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府111年3月8日府地開字第11160057921號函予林哲仁及黃林毓淑（詳

如清冊）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府為辦理本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河道整治，經報奉行政院81年9月24日台

內地字第8186221號函准予區段徵收，並經前本府地政處81年10月15日北市地五字

第32922號公告區段徵收內湖區文德段四小段650地號土地，原地上權人林阿原等

11人應受領之地價補償費因受領遲延，依規定於90年5月11日以90年保管字第

0039號保管於「臺北市政府－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」待領。

二、經查林哲仁及黃林毓淑為原地上權人之一林坤鐘之合法繼承人，已遷出國外，前

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供國外地址寄送旨揭函文，因無法送達而退回，為應送達

之處所不明，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上開函文存放本府地政局（土地開發科

），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。

市長  柯文哲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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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段河道整治地區區段徵收土地 

    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清冊 

應受補償人 原地址 
區段徵收土地標示 

區 段 小段 地號 

地上權人 

（被繼承人）： 

林坤鐘 

 

繼承人： 

林哲仁 

 

 

 

 

 

 

黃林毓淑 

 

 

 

 

臺北市內湖區公舘路○號 

 

 

○ Via La Cresta, Rancho 

Palos Verdes, CA 90275 

 

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○號

（遷出國外前國內地址） 

 

 

○ S N Shore Pl, 

Ontario, CA 91761 

 

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○巷

○之○號（遷出國外前國

內地址） 

 

內湖 文德 四 650 

第 1頁 共 1頁  承辦人：梁婷茹 簽章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7287518 

地上權人 

權利關係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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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     載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西北

區

承辦人：廖健翔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284

傳真：02-27206382

電子信箱：la-

ancient77727@mail.taipei.

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環廢字第1110130529號

主 旨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27日以環署督字第1111094149號公告修正「一般

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」公告事項附表一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 明： 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7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11094149D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旨 揭 公 告 可 逕 至 「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」

（https://oaout.epa.gov.tw/law/）系統查詢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

局長  劉銘龍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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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    他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警交字第11130301622號

主旨：公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1份。

依據： 

 
一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。

二、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第7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代保管汽車61輛、機車

56輛，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，迄今無人認領，茲依規定辦理公告招領，以

符法令規定。

二、請各車輛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，攜帶身分證、印章及行車執照等相關證件

逕至本局公有交通違規車輛代保管場（地址：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413巷12號

，聯絡電話：02-28912553）領回車輛，逾期未領者將依法拍賣，所得價款扣除違

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應行繳納之移置費、保管費、罰鍰及其他必要費用

後，依法解繳公庫或提存。

三、對本公告如有疑問，請洽本局交通警察大隊（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

、聯絡電話：02-23752100轉1326）。

局長  楊源明  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

授 權 人 員 決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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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1
A00G7Y

096
4116-Ｏ

自小客

貨車
周ＯＯ 裕隆 QR20Z025549         111053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
A00H1E

563
AMX-Ｏ

自小客

貨車
宋ＯＯ 中華 C12SP004903         1110613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
AFV320

352
P9-Ｏ

自小客

貨車
陳ＯＯ 慶眾 AJA014117           1110616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
A00E9T

984
TDF-Ｏ

營小客

車
吳ＯＯ 國瑞 2ZRY393918          1110606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
A00G4Z

096
RBZ-Ｏ

租賃小

客車
佶ＯＯ LEXUS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1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6
A00H2Q

517
239-Ｏ 重機 江ＯＯ 光陽 SJ25DA-100325       111062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7
A01K5K

733
265-Ｏ 重機 魏ＯＯ 山葉 E373E-202523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8
A02H3H

596
510-Ｏ 重機 許ＯＯ 山葉 E3B8E-573433        111061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9
A00S4T2

41
AMM-Ｏ重機 賴ＯＯ 三陽 FG215754    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0
A00T6K

096
AWM-Ｏ重機 呂ＯＯ 山葉 4TF-102986 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1
A01K5K

734
AZI-Ｏ 重機 魏ＯＯ 台鈴 C1023873    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2
A00J1V1

69
AZZ-Ｏ 重機 吳ＯＯ 三陽 RU000947            1110623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3
A00M33

670
BCG-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F30BA-106813       1110525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4
A00P4N

637
CKR-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5TY-213348          111061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5
A00S7S2

15
CLB-Ｏ 重機 吳ＯＯ 三陽 KK511599            111061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6
A01G6F

710
CLS-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D25EC-102831       111051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7
A00S8P2

24
CVQ-Ｏ 重機 梁ＯＯ 光陽 SA25GD-186296       111061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18
A00G21

918
EMX-Ｏ 重機 游ＯＯ 睿能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415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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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19
A00E913

91
F7T-Ｏ 重機 羅ＯＯ 山葉 E368E-113899        111060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0
A01H51

724
GDE-Ｏ 重機 施ＯＯ 光陽 GY6C-534535         111050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1
A00M33

664
GKW-Ｏ重機 高ＯＯ 光陽 SA25AY-212059       111050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2
A01J5H7

16
INK-Ｏ 重機 林ＯＯ 三陽 GL007678   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3
A00T927

94
KFQ-Ｏ 重機 鄭ＯＯ 光陽 SA25DB-114276       111060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4
A00Q2L

152
MPB-Ｏ 重機 梁ＯＯ 山葉 E3X2E-046815        111061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5
A01S4G

592
NKM-Ｏ重機 李ＯＯ 山葉 E33GE-092463        111052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6
AFU704

856
NW8-Ｏ 重機 林ＯＯ 光陽 SG20AA-176153       111060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7
A00J1R6

36
DKG-Ｏ 輕機 田ＯＯ 山葉 3XY-535199          111062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8
A00H57

456
DLJ-Ｏ 輕機 GＯＯ 比雅久 P1029632            111050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29
A00H58

576
DRF-Ｏ 輕機 BＯＯ 台鈴 BF11009329          111050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0
A00M33

661
DTN-Ｏ 輕機 劉ＯＯ 山葉 5FH-502273          111050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1
A00H58

577
DWN-Ｏ輕機 陳ＯＯ 山葉 5FH-622917          111050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2
A00L441

49
6A-Ｏ

自小貨

車
磚ＯＯ 中華 C12SC023462         111062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3
A00G3W

107
AAC-Ｏ

自小貨

車
陳ＯＯ 中華 4G82X124813         1110602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4
A00K2Z

382
AAC-Ｏ

自小貨

車
劉ＯＯ 中華 4G63V009701 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5
AFV309

854
0925-Ｏ

自小客

車
楊ＯＯ MAZDA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1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6
A00T3K

439
2C-Ｏ

自小客

車
徐ＯＯ 中華 4G18J006552 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11 年第  149  期

48



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37
A00J4P8

96
2D-Ｏ

自小客

車
許ＯＯ

福特六

和
12532256X           111062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8
A00Q1R

065
3122-Ｏ

自小客

車
劉ＯＯ 鈴木 M13A-1329386        111061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39
A00R2D

941
4000-Ｏ

自小客

車
仟ＯＯ NISSAN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13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0
A00R1U

768
5082-Ｏ

自小客

車
王ＯＯ AUDI BUG015276           1110608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1
A00T6L

058
6276-Ｏ

自小客

車
吳ＯＯ

福特六

和
42665793V           111063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2
A00K21

499
6D-Ｏ

自小客

車
謝ＯＯ BENZ 11291231154201 1110605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3
A00G4Q

513
7089-Ｏ

自小客

車
匯ＯＯ LEXUS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505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4
A00E914

02
9533-Ｏ

自小客

車
蘇ＯＯ 中華 4G18J060308         1110630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5
A00N4P

225
AAP-Ｏ

自小客

車
林ＯＯ

VOLKS

WAGEN
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2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6
A00E7R

951
APM-Ｏ

自小客

車
王ＯＯ BENZ 10499412087774 1110504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7
A00G5P

738
APM-Ｏ

自小客

車
黃ＯＯ 鈴木 M13A-1358128        111062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8
A00K2Y

471
BEJ-Ｏ

自小客

車
黎ＯＯ 中華 4G18J084171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49
A00H2S

153
BFC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

VOLKS

WAGEN
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26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0
A00Q4S

118
GC-Ｏ

自小客

車
振ＯＯ VOLVO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01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1
A00H4O

504
P7-Ｏ

自小客

車
吳ＯＯ BMW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2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2
A00K2Z

381
QR-Ｏ

自小客

車
鄭ＯＯ 裕隆 TK11GTA07141        1110607

臺北市區

監理所

53
A00F9M

753
0332-Ｏ

自小客

貨車
狗ＯＯ 慶眾 ACU048445           1110623

士林監理
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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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54
AFU921

446
2G-Ｏ

自小客

貨車
崔ＯＯ 中華 4G64A017776         1110627

士林監理

站

55
A00E9I8

30
BEV-Ｏ 重機 李ＯＯ 三陽 KC001562            1110603

士林監理

站

56
A00G2Z

424
CYR-Ｏ 重機 江ＯＯ 三陽 KK349703            1110517

士林監理

站

57
A02F469

16
DSE-Ｏ 重機 周ＯＯ 山葉 5FH-107261          1110402

士林監理

站

58
A00G1P

940
K2A-Ｏ 重機 鄭ＯＯ 山葉 E377E-322356        1110604

士林監理

站

59
A01ZJN

754
MWW-Ｏ重機 陳ＯＯ 山葉 E3X2E-082546        1110504

士林監理

站

60
A01T3A

621
NN2-Ｏ 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D25KF-112696       1110622

士林監理

站

61
A00P4P9

15
EFH-Ｏ 輕機 陳ＯＯ 三陽 ET321054            1110531

士林監理

站

62
A00F9K

624
EGN-Ｏ 輕機 陳ＯＯ 三陽 ER031318            1110527

士林監理

站

63
A00E913

92
QPK-Ｏ 輕機 郭ＯＯ 三陽 ET381052            1110608

士林監理

站

64
A01G8M

150
AKW-Ｏ

自小貨

車
陳ＯＯ 中華 4G64C014871         1110616

士林監理

站

65
A01F5J0

62
0120-Ｏ

自小客

車
林ＯＯ 國瑞 X107958             1110607

士林監理

站

66
A00E923

03
0716-Ｏ

自小客

車
吳ＯＯ 日產 QG18082692          1110629

士林監理

站

67
A00E934

04
8239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

福特六

和
32300911X           1110627

士林監理

站

68
A01E7W

054
ATB-Ｏ

自小客

車
楊ＯＯ

福特六

和
42665494V           1110627

士林監理

站

69
A00E923

04
CK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 國瑞 5E0807424           1110629

士林監理

站

70
A00F7B

593
Z9-Ｏ

自小客

車
游ＯＯ NISSAN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07

士林監理

站

71
A00K54

208
9476-Ｏ

自小客

貨車
佳ＯＯ

福特六

和
42301624B           1110508

基隆監理
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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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72
A00J3T0

20
ANA-Ｏ

自小客

貨車
李ＯＯ 三陽 G4KJFA644830        1110615

基隆監理

站

73
A01J4M

024
BCU-Ｏ

自小客

貨車
高ＯＯ 中華 4G69S4NSQS2038      1110607

基隆監理

站

74
A00G3M

892
CSS-Ｏ 重機 莊ＯＯ 光陽 SG20JA-305032       1110630

基隆監理

站

75
A00G3M

893
GGO-Ｏ 重機 謝ＯＯ 光陽 SA25DB-108659       1110630

基隆監理

站

76
A00R3S

561
1468-Ｏ

自小客

車
李ＯＯ 三陽 G4GB4163232         1110607

基隆監理

站

77
A00T5J4

87
ANB-Ｏ

自小客

車
林ＯＯ 日產 MRA8219966S         1110621

基隆監理

站

78
A00S3T3

15
AYH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 中華 4A91SKP6831         1110611

基隆監理

站

79
A00F5N

847
CTY-Ｏ 重機 趙ＯＯ 山葉 4TE-450481          1110617

金門監理

站

80
A00E923

01
2702-Ｏ

自小客

貨車
黃ＯＯ 中華 4G63R022853         1110628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1
A00U3P

029
AHF-Ｏ

自小客

貨車
劉ＯＯ 本田 K24Z99241946        1110621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2
A00ZSR

400
APF-Ｏ

自小客

貨車
鄭ＯＯ 日產 MR20029036S         1110615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3
A00S9M

244
RBF-Ｏ

租賃小

客車
皇ＯＯ 國瑞 2ZR0B07114          1110608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4
A00U3N

018
8230-Ｏ

自小貨

車
王ＯＯ 中華 4G63V019270         1110626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5
A00J2L6

35
ABB-Ｏ

自小貨

車
華ＯＯ 中華 N26538     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6
A02E8G

878
DY-Ｏ

自小貨

車
陳ＯＯ 中華 C12SC014308         1110627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7
A00P4K

674
1306-Ｏ

自小客

車
廣ＯＯ 日產 QG16031310          1110607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8
A00E923

02
2227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 日產 QG18083966          1110629

臺北區監

理所

89
A00FQK

379
567-Ｏ 重機 魏ＯＯ 山葉 4TE-493128          1110413

板橋監理
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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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90
A02MQ

G837
893-Ｏ 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J25PB-129067       1110511

板橋監理

站

91
A01S4K

247
902-Ｏ 重機 張ＯＯ 光陽 SJ25HE-120230       1110614

板橋監理

站

92
A00M3U

436
BCR-Ｏ 重機 簡ＯＯ 光陽 SD25EF-119865       1110522

板橋監理

站

93
A00Q2R

171
BJY-Ｏ 重機 林ＯＯ 山葉 5SK-109758          1110613

板橋監理

站

94
A00T1K

573
LLM-Ｏ 重機 黃ＯＯ 三陽 RP023022            1110629

板橋監理

站

95
A01ZGX

087
MCC-Ｏ 重機 邱ＯＯ 光陽 SJ25PG-152496       1110616

板橋監理

站

96
A00KG8

408
MGE-Ｏ 重機 臧ＯＯ 光陽 SE22BC-277057       1110629

板橋監理

站

97
A00ZHE

936
MUX-Ｏ重機 李ＯＯ 光陽 SN20PB-107987       1110608

板橋監理

站

98
A00E2U

837
NN6-Ｏ 重機 陳ＯＯ 山葉 5TY-115421          1110608

板橋監理

站

99
A00M2

M583
WSF-Ｏ 輕機 李ＯＯ 台鈴 BF11012740          1110614

板橋監理

站

100
A00T838

52
X6-Ｏ

自小客

車
潘ＯＯ 國瑞 4AM561415           1110613

花蓮監理

站

101
AFV399

021
251-Ｏ 重機 盧ＯＯ 山葉 E3E4E-323261        1110622

蘆洲監理

站

102
A00G1W

409
811-Ｏ 重機 陳ＯＯ 三陽 DN501075            1110630

蘆洲監理

站

103
A00G2Z

423
SF7-Ｏ 輕機 張ＯＯ 比雅久 E1F02418            1110517

蘆洲監理

站

104
A00Q1X

105
8C-Ｏ

自小客

貨車
華ＯＯ 中華 C12SC033700         1110626

新竹區監

理所

105
A00M34

658
AGC-Ｏ

自小客

車
葉ＯＯ

福特六

和
E2803896W           1110630

新竹區監

理所

106
A00E2W

212
6627-Ｏ

自小貨

車
戴ＯＯ 中華 N42331              1110617

新竹監理

站

107
A00E923

00
AUF-Ｏ

自小客

車
徐ＯＯ 中華 4G18ETM043818       1110628

新竹監理
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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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日期：公告→1110601~1110630  公示→1110501~1110531    資料總筆數：117

序

號
單號 車號 車別

車主

姓名
廠牌 引擎號碼 查扣日期

車籍管轄

所站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

依法公告逾期未領回代保管車輛清冊

108
A01T186

35
1365-Ｏ

自小客

貨車
鄭ＯＯ 裕隆 QR25Z002770         1110616

桃園監理

站

109
A00F5S8

07
0636-Ｏ

自小客

車
陳ＯＯ 國瑞 1AZE001223          1110618

桃園監理

站

110
A01WA7

379
AYH-Ｏ

自小客

車
林ＯＯ 本田 L15Z43604321        1110614

桃園監理

站

111
A00G5R

558
AWK-Ｏ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F20AA-103896       1110507

臺中區監

理所

112
A00E934

05
AKF-Ｏ

自小客

車
鄭ＯＯ BMW 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27

臺中區監

理所

113
A01P2M

509
087-Ｏ 重機 張ＯＯ 三陽 DY301309            1110517

新營監理

站

114
A00K35

242
J7S-Ｏ 重機 陳ＯＯ 光陽 SA25GD-180021       1110526

高雄市監

理所

115
A01E7K

083
ALW-Ｏ

自小客

車
黃ＯＯ BENZ 11294430409047 1110613

台東監理

站

116
A00H57

558
BFR-Ｏ

自小客

車
李ＯＯ

VOLKS

WAGEN
                    1110609

台東監理

站

117
A00G2V

180
885-Ｏ 重機 黃ＯＯ 光陽 SP20FB-100131       1110630

屏東監理
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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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字第11161497201號

主旨：公告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3巷4至10號（雙號）及知行路293巷12弄2、4號（75

使字第1185 號使用執照），經鑑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，應投保公共意外責

任保險之消費場所，應於本公告日起6個月內停止使用，其他使用場所（含住宅

），應於本公告日起2年內停止使用，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。

依據：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及台北市土木

技師公會110年12月24日案號：110010574號鑑定報告書及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

築物鑑定報告文件審查及爭議處理委員會第11101次審查會議紀錄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旨揭建築物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，鑑定結果

判定「須拆除重建」，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旨述期限屆滿前停止使用並自行拆

除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。

局長  黃一平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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